
附件

[bookmark: _GoBack]关于制定自治州殡仪服务（遗体整容、遗体告别）及安葬服务基础项目
收费标准的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加强自治州殡葬收费和价格管理，规范殡葬服务市场秩序，促进殡葬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新发改规〔2024〕9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民政厅 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殡葬服务收费政策的通知>的通知》（新发改收费〔2026〕193号）相关要求，依据成本调查结果，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群众承受能力及服务成本变化情况，制定本调价方案。
一、收费项目及标准
（一）殡仪服务收费
1.遗体防腐收费标准。由双方协商收费。
2.遗体整容收费标准。对遗体容貌进行普通修饰和美化，含面部清洗、遗体更衣、包括理发、剃须、化妆等，基准价190元/具。非正常死亡、特殊遗体、上门服务及家属特殊要求双方协商收费。
3.告别厅设施设备租用标准。提供哀悼、祭奠、追思逝者的礼厅(含礼厅内电子显示屏、空调、尸棺、围棺简易花饰、花架、像架、哀乐、固定花圈、桌椅等布置物品）。大礼厅（300平米以上）基准价390元/场次；中礼厅（100-300平米）基准价220元/场次；小礼厅（100平米及以下）基准价130元/场次。设施不全的下浮执行。
4.守灵间设施设备租用标准。提供守灵的礼厅（含礼厅内固定布置物品，包括：恒温棺、供桌、沙发、床铺、茶几等配置物品）。单间不得高于125元/间·天，套间不得高于200元/间·天；设施设备不全的酌情降低收费标准，不足12小时（含）按半天计算，超过12小时不足24小时按全天计算。
（二）安葬服务收费
1.公益性公墓价格
（1）土葬墓：土葬墓单穴3300元/座（含挖坑、水泥盖板等），合葬墓双穴5790元/座（含挖坑、水泥盖板等）。
（2）骨灰墓低档3500元/座（含挖坑、底座、刻字立碑等），中档7100元/座（含挖坑、底座、刻字立碑等）。
（3）墓地安葬2800元（含挖坑），砖混结构墓3200元（含挖坑、封口，不区分上中下层），一墓四穴19830元（含挖坑）。
以上墓穴价格均为最高指导价，不得上浮，下浮不限。
2.公益性公墓维护费
公益性公墓维护费按30元/年的标准收取，一次性收费不超过20年，自购墓之日起计算。
二、相关要求
（一）加强殡葬行业监管。民政部门负责作为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做好殡葬管理工作，严格规范殡葬服务流程，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殡葬服务实行清单化管理，督促指导殡葬经营单位，依法依规实行明码标价，在服务场所醒目位置公布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文件依据、减免政策、举报电话、服务流程和服务规范等内容，不得收取任何未经公示的费用，不得误导、捆绑、强迫消费。
（二）坚持殡葬服务公益属性。对符合殡葬救助条件的特殊困难群众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严格落实相关税费减免政策和政府举办的事业单位性质殡葬服务机构用水用电用热按照当地居民使用价格标准收取等相关规定。
（三）加大价格违法行为惩处力度。市场监管部门做好殡葬领域价格违法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涉及殡葬行业价格、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
（四）加大宣传力度。民政、发展改革、市监、财政等部门应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殡葬服务收费政策宣传力度，引导相关殡葬服务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加强舆论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价格政策顺利实施。
三、执行时间
本通知自2026年  月  日起执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如国家、自治区有新的规定，从其规定。 

